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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行为：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信息误导  

时间：2024-2-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处：上海证监局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

第五十六条第二款“禁止证券交易场所、证券公司、证券

登记结算机构、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，证券业协会、

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，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

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。”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“违反

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虚

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，还应当依法给

予处分。”  

案例 1：  

2021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，多名 M 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员

工在营销过程中，向投资者发送“下午跨周金股开始建仓，

下周有望冲击涨停”“下午短线 4 号金股布局，明早同样

大阳飙升冲击涨停，若您 10 万跟上，明天净赚 1 万



元”“现在我在安排专案布局的名额，短线收益在 28%-35%

左右......”等内容的微信。相关营销行为通过 M 公司为

员工配备的工作手机、企业微信开展，相关微信话术模式

类似、内容有一定重复，向投资者发送的相关信息内容具

有明显误导性，M 公司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信息误导。  

M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，

构成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所述“在证券交易

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”的违法行为。依据

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，监管部门决定：

对 M 公司责令改正，并处以八十万元罚款。  

案例 2：  

2021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，多名 T 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员

工在营销过程中，向投资者发送“跟投布局最后一个半小

时，您错过这一次，有可能就是错过 30%50%甚至更

高”“无论行情如何演绎，我们都将为您的投资保驾护航！

行情好多做多赚，行情差少做少赚…”“…我们跟投的股

票收益没有低于百分之 30 的”等内容的微信。相关营销行

为使用 T 公司为员工配备的工作手机、企业微信，相关信

息内容具有明显误导性，T 公司在证券交易活动中作出信息

误导。  



T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，

构成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所述“在证券交易

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”的违法行为。依据

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，监管部门决定：

对 T 公司责令改正，并处以八十万元罚款。  

 

 

（以上内容根据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整理汇总） 

 


